
民族實中防疫規定(3月 6日起) 

健康中心 1120302 

對象 防疫規定 備註 

1.教職員工生為確診者

(或快篩陽性) 

1-1.採檢日(快篩或 PCR)當日算第 0天，隔日算居家隔離第 1天，

第 5天不必篩檢，第 6天症狀改善可返校。 

1-2.跨班課程或活動應固定座位且全程戴口罩，使用隔板用餐，

維持社交距離並加強環境清消。 

1-3.快篩陽性但未經視診者，比照上述防疫規定。 

1-4.導師知悉請通知健康中心或生教組，進行相關通報。 

不論是否完成接種，採居隔 5+

自主健康管理 7天。 

2.返國入境或教職員工生

為密切接觸者 

2-1.確診者為同住家人、同寢室友，自主防疫期間無症狀可返校。 

2-2.跨班課程或活動應固定座位且全程戴口罩，使用隔板用餐。 

2-3.出現症狀時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，快篩陽性請回報校方並

就醫。入校後出現症狀，發放 1劑快篩試劑並通知家長接回，

返家快篩後回報結果。 

不論是否完成接種，採居檢 0+

自主防疫 7天。 

3.校內確診個案的接觸者 3-1.自主應變對象為「確診或快篩陽性前 2 日內」到校的同班同

學、導師、無口罩 15分鐘以上的接觸者，無症狀可返校。 

3-2.如有需求可向健康中心申請快篩試劑，出現症狀時應戴口罩

並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。 

 

4.非上列對象 4-1.室內採自主佩戴口罩，學校可視教學需求決定口罩措施。 

4-2.進入學校健康中心或搭乘接駁車，依規定應戴口罩。 

 



4-3.有相關症狀或與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，應戴口罩。 

4-4.體溫量測改自主健康監測，上學前應於家中測量體溫。 

4-5.用餐期間禁止交談，不強制使用隔板及安全距離用餐。 

4-6.入校後有呼吸道症狀及發燒，予安置並通知家長離校就醫，

如有需求可向健康中心申請快篩試劑。 

環境清消注意事項(行政院環保署)： 

使用 1：50(當天泡製，以 1份漂白水加 49份的冷水)的稀釋漂白水，以拖把或抹布進行桌椅等環境表面及地面擦拭，留置時

間建議 1-2分鐘，再以濕拖把或抹布擦拭清潔乾淨。 


